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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 言

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前提，是社會穩定的基礎，是人

民福祉的保障。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。爲維護國家的

統一和領土完整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，中國政府創造性

提出「一國兩制」方針，進行了一系列堅決鬥爭，於 １９９７ 年

７月 １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。

香港回歸祖國後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致力於

建設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，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

則竭力阻撓破壞，妄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

治實體，不斷挑戰「一國兩制」原則底線，香港維護國家安

全的鬥爭從未停止。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

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

安全的憲制責任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應

對各種風險挑戰中砥礪前行。

進入新時代，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準確、

堅定不移貫徹「一國兩制」方針，強調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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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利益是「一國兩制」方針的最高原則。面對香港局勢

動盪變化，中央政府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，依照憲法和基本

法有效實施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，制定實施香港特

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，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，支持

香港特別行政區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，依法

有效防範、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和活動，香港進

入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，展現出光明前景。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，是爲了捍衛「一國兩制」，維護國

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，歸根到底

是爲了國家好、香港好、香港居民好。實踐證明，安全不是

「緊箍咒」，而是「護身符」「助推器」。有了安全的護航，

「一國兩制」得以堅持和完善，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得到充

分彰顯，香港發展更具蓬勃活力，７５０ 萬香港居民的福祉和

各國投資者的利益得到切實保障。

爲全面總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歷程和經驗啟

示，正本清源、凝聚共識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「一國兩制」事

業高質量發展，中國政府特發布本白皮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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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

鬥爭從未停止

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後，香港被迫與祖國分離。從那時起，

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爲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進行

了不屈不撓的鬥爭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，爲解決香港問

題創造了根本條件。改革開放後，中國政府從醖釀提出「一

國兩制」科學構想到全面實施「一國兩制」方針，始終堅定維

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

（一）中國政府堅定捍衛國家主權、

安全、發展利益

中國共產黨歷來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審視處理香港問

題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

不平等條約①。１９７２ 年 ３ 月，中國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

·３·

① 三個不平等條約：１８４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，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
個不平等條約《南京條約》，割讓香港島。１８６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，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《北
京條約》，割讓九龍半島南端界限街以南的地區。１８９８ 年 ６ 月 ９ 日，英國迫使清政府簽
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，強租「新界」地區 ９９年，由此侵佔整個香港地區。



別委員會指出：「解決香港、 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

範圍內的問題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『殖民地』範疇。」在

中國政府的努力下，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，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２９０８

號決議，將香港和 門從反殖民主義宣言適用的殖民地名

單中删去。

２０世紀 ８０ 年代初，爲實現國家和平統一，中國政府創

造性提出「一國兩制」科學構想，並首先用於解決香港問

題。在與英國政府談判過程中，中國政府強調香港主權屬

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，中國在

這個問題上没有迴旋餘地；在香港駐軍體現國家主權，是爲

了維護國家安全，防止動亂；如果特別行政區發生危害國家

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，中央政府就非干預不行。經過艱

苦談判，中英兩國政府於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簽署《中英聯合聲

明》，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日恢復對

香港行使主權，英國政府同日將香港交還給中國，並對回歸

前的過渡期作出安排。在過渡期，中國政府依據憲法制定

香港基本法，並採取有力措施，同違背基本法和危害國家安

全的行爲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。中國政府堅決反對

在香港推進別有用心的「政制改革」，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

法組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機構，有條不紊完成籌建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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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特別行政區工作。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日，中國政府恢復對香

港行使主權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。中國政府的堅決鬥爭，

爲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的實踐劃出了安全底線。

（二）香港基本法第 ２３條立法長期是鬥爭焦點

回歸後，香港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

域，必須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，切實維護國家安全。

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對維護國家安全作出了憲制性安排。特

別是基本法第 ２３ 條規定，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

止任何叛國、分裂國家、煽動叛亂、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

取國家機密的行爲，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

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，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

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。」基本

法第 ２３ 條立法是「一國兩制」下的特殊安排，既體現了國

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信任，也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應

當履行通過有關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。

受內外各種複雜因素影響，回歸後很長一個時期香港

特別行政區未能完成基本法第 ２３條立法。２００２年 ９月，特

別行政區政府啟動基本法第 ２３ 條立法工作。反中亂港勢

力和外部敵對勢力歷來懼怕和反對這項立法，認爲這項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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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對他們進行反中亂港活動不利。他們爲阻止立法通過，

處心積慮進行破壞活動，並利用部分香港市民對香港經濟

社會發展中一些問題的不滿情緒，以及非典疫情造成的衝

擊，極力進行煽動，污衊基本法第 ２３ 條立法「侵犯」人權自

由，不斷製造恐慌。２００３年 ７月 １日，香港爆發所謂反對基

本法第 ２３條立法大遊行。隨後，反中亂港勢力借勢向香港

特別行政區政府施壓，原來支持的部分立法會議員轉而要

求推遲立法，使得這項立法出現了更爲複雜的局面。２００３

年 ９月，特別行政區政府撤回基本法第 ２３ 條立法草案，此

次立法被迫擱置。之後，在外部敵對勢力的支持下，反中亂

港勢力竭力將基本法第 ２３ 條立法污名化、妖魔化，使之長

期成爲困擾香港社會發展的「心魔」和「禁忌」。

由於基本法第 ２３條立法不能及時完成，香港維護國家

安全的法律制度存在嚴重漏洞，有關機構設置、力量配備、

執法機制存在明顯缺失，成爲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幾乎「不

設防」的地方，給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以可乘之

機。他們變本加厲、肆無忌憚挑戰「一國兩制」原則底線，

以「民主」「自由」「人權」的口號爲掩護，通過特別行政區

選舉、議事等平台，衝擊香港憲制秩序、破壞香港繁榮穩定，

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愈演愈烈。２０１２ 年，反中亂港勢力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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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行政區政府推進國民教育污衊爲「洗腦」教育，以發動

遊行、集會、聯署、校內罷課等方式，掀起「反國教風波」，迫

使特別行政區政府擱置有關國民教育課程指引。２０１４ 年，

反中亂港勢力發起長達 ７９ 天的非法「佔領中環」，破壞特

別行政區政府正常運轉，堵塞中環、金鐘等主要路段，耽誤

緊急醫療救治，令香港法治、公共秩序、經濟發展和市民生

活遭受嚴重影響和破壞。２０１５ 年，香港立法會中的反中亂

港議員否決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的 ２０１７ 年有關特別行政

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法案，令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

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２０１６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

的「８·３１」決定無法在香港落地。２０１６ 年 ２ 月，反中亂港

勢力藉口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部門規管旺角無照流動小商

販，煽動大批鬧事者聚集，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，製造「旺

角暴亂」，導致約 １００ 名警務人員受傷。同年 ３ 月，反中亂

港分子公然成立「香港民族黨」，鼓吹「港獨」和「民族自

決」，叫囂「建立獨立和自由的『香港共和國』」。同年 １０

月，在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上，少數候任議員故

意違反宣誓要求，公開宣揚「港獨」，侮辱國家和民族。面

對這些風險挑戰，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

長官和政府有效應對，依法處置非法「佔領中環」、取締「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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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民族黨」、取消宣揚「港獨」的立法會議員資格等，保持香

港社會大局穩定。

（三）「修例風波」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

造成最嚴峻挑戰

２０１９年，在外部敵對勢力深度干預下，反中亂港勢力

藉口反對特別行政區政府修訂有關移交逃犯的條例，利用

一些市民的不了解和疑慮，大肆散播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，

掀起曠日持久的「修例風波」，最終演變成港版「顔色革

命」。「修例風波」期間，「港獨」猖獗、「黑暴」肆虐、「攬

炒」①橫行，香港被破壞得面目全非、滿目瘡痍，嚴重危害國

家安全，「一國兩制」實踐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挑戰。

———反中亂港勢力鼓吹「香港獨立」、妄圖分裂國家。

他們拒不承認國家憲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效力，抗拒中

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，衝擊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，

大肆宣揚「民族自決」「光復香港、時代革命」，猖狂叫囂「武

裝建國」「廣場立憲」，不斷進行分裂國家、破壞國家統一的

活動，妄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。

·８·

① 「攬炒」是粵語詞彚，香港撲克遊戲術語，意爲「我要抱着你一起死」，比「同歸於

盡」「玉石俱焚」更嚴重。



———反中亂港勢力挑戰中央權威、危害國家政權。他

們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國家的根本制度，公然侮辱

甚至焚燒國旗，污損國徽和特別行政區區徽，暴力衝擊中央

駐港機構，圍堵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，「攻佔」特別行

政區立法會大樓並公然撕毁基本法。他們妄圖通過操縱香

港選舉獲取立法會主導權，無差別否決政府議案，以癱瘓香

港管治，進而引發憲制危機，最終實現顛覆國家政權的

目的。

———反中亂港勢力實施暴力恐怖活動、破壞社會秩序。

他們操縱輿論工具、煽動仇恨、鼓吹暴力、教唆裹挾青年學

生從事違法活動，肆意破壞地鐵、機場、巴士、交通信號燈等

公共設施，在公共場合投擲燃燒瓶、汽油彈，暴力對抗警方

執法，圍堵警察總部，打砸中資銀行以及與內地、特別行政

區政府相關的企業，嚴重破壞社會秩序。香港經濟受到嚴

重傷害，百業蕭條，市井慘淡，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大幅下跌。

市民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，就業、就學、就醫、出行遭遇極

大衝擊。香港對外交往受到嚴重干擾，投資和營商環境惡

化，國際形象蒙塵。

———反中亂港勢力踐踏人權自由、破壞香港民主。他

們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無差別攻擊，非法禁錮、圍攻虐打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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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潑油火燒，並將暴力魔爪伸向社區，嚴重侵犯市民生命財

產安全；脅迫、恐嚇、攻擊參選人和選民，甚至公然刨掘議員

祖墳，嚴重破壞選舉公平；濫用立法會議事規則惡意阻撓立

法會正常議事和運作，令許多涉及經濟民生的重要議案無

法理性討論和通過，嚴重損害市民利益福祉。

———反中亂港勢力勾結外部敵對勢力、招徠外部干預。

他們甘當外國政治代理人，頻頻竄訪海外，爲外國炮製涉港

議題提供所謂證據材料，乞求對國家、對香港實施制裁，向

外國建議制裁方法、提供制裁名單，聲稱「很想外國影響我

們」「非常需要外國的勢力讓我們撐下去」，甚至宣稱「爲美

國而戰」。這是公然與國家、與香港爲敵，罔顧國家、民族

的根本利益，罔顧香港的根本利益。外部敵對勢力爲反中

亂港勢力撐腰打氣，蓄意歪曲「一國兩制」成功實踐，以實

施無理制裁等方式插手香港事務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。

反中亂港勢力利用「修例風波」造成的混亂，在 ２０１９

年 １１月舉行的第六屆區議會選舉中攫取了多數議席，將區

議會變成宣揚「港獨」「黑暴」「攬炒」的平台。他們借勢猖

狂，進而提出「奪權三部曲」，妄圖在控制區議會之後，接續

控制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委會，最終左右行政長官選舉、全

面奪取香港管治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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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策動的這場港版「顔色

革命」，嚴重挑戰「一國兩制」原則底線，嚴重損害香港憲制

秩序和法治，嚴重危害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也愈加凸

顯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法律漏洞和機

制短板。雖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努力止暴制亂、恢復秩

序，但僅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力量已無法有效控制局面、維

護國家安全。中央政府必須採取措施，迅速構築香港維護

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屏障，以有效化解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

現實威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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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央政府對香港有關的國家安全

事務負有根本責任

面對香港「修例風波」動盪局面，中央審時度勢、果斷

決策，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

行機制，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和地區治理，落實

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，一舉扭轉香港亂局，譜寫香港維護國

家安全新篇章。

（一）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

中央政府對所屬地方行政區域維護國家安全負有根本

責任，憲法、香港基本法、香港駐軍法、國家安全法對此作出

了明確規定。憲法規定，國家維護社會秩序，鎮壓叛國和其

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

鞏固國防，扺抗侵略，保衛祖國，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。香

港基本法規定，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

的外交事務、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等，決定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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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，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

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，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

任命或免職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，等等。香港駐軍法保

障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依法履行

職責，維護國家的主權、統一、領土完整和香港的安全。國家

安全法規定了中央和國家機關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，也規定

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。

中央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例，各國皆然。無論

是單一制國家還是聯邦制國家，均以國家層面立法的形式

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爲，維護國家整體安全。包括

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、 大利亞等實行普通法的國家，也都制

定了大量維護國家安全的成文法律，構建了涵蓋立法、執

法、檢控、審判及罪犯改造等各個方面嚴密的國家安全法律

制度體系，並根據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及時完善相關法律

制度。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面臨最嚴峻的挑戰，且香港難

以自行完成有關立法的情況下，中央行使憲制權力，從國家

層面立法維護國家安全迫在眉睫、勢在必行。

（二）出台香港國安法「一法安香江」

針對「修例風波」發生後香港日益惡化的安全形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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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「建立健全特別行

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，支持特別行政

區強化執法力量」「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 事

務和進行分裂、顛覆、滲透、破壞活動」等重大部署。

２０２０年，中央通過「決定＋立法」的方式，即由全國人大

作出決定，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，在憲法和基本法的軌

道上推進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建設，終結香港維護國家

安全長期「不設防」的歷史。５ 月 ２８ 日，十三屆全國人大三

次會議通過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

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》（以下

簡稱「全國人大『５·２８』決定」），明確了從國家層面建立健

全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總體要求和基本原則，授權

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法律，防範、制止和懲治有關危害

國家安全的行爲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

事務的活動。６月 ３０日，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

會議全票通過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

安全法》（以下簡稱「香港國安法」），並決定將該法列入基

本法附件三，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實施。這部法

律充分反映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心

聲，代表了不可撼動的國家意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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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宗旨是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

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的方針，維護國家安

全，防範、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危害國家安

全犯罪，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繁榮和穩定，保障香港特別

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益。主要內容有：第一，規定中央政府

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

的憲制責任，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

維護國家安全立法。第二，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

安全應當遵循法治和保障人權原則，包括罪刑法定、無罪推

定、保障訴訟權利、一事不再理等。第三，規定香港特別行

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設置及其職責。第四，規定分裂

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恐怖活動、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

害國家安全四類罪行和相應處罰。第五，規定案件管轄、法

律適用和程序。第六，規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

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的設置及其職責，以及在特定情況下

管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情形和程序。

香港國安法創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層面維

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。根據香港國安法的規定，２０２０ 年

７月 ３日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的維

護國家安全委員會，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，並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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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。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國家安全

事務顧問，就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職責提

供意見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

部門，律政司設立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，行政長官指

定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。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８ 日，中

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成

立，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，行使相關權力。２０２２ 年

１２月 ３０日，針對香港國安法實施中出現的新情況，十三屆

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對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

第四十七條作出解釋，闡明有關條款的含義，進一步明確香

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

的判斷權、決定權，強調其決定具有可執行的法律效力，規

範了特別行政區層面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相關問題的方

式和路徑。

香港國安法是針對「一國兩制」實踐中出現的國家安

全突出問題，爲防範國家安全風險而制定的，捍衛「一國兩

制」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，爲香港好、爲廣大香港居民好。

香港國安法的制度設計充分體現了堅守「一國」之本、尊重

「兩制」差異的立法精神。香港國安法明確中央政府對特

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，規定特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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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區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，授權特別行政區對絕

大部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，體現了對特別

行政區高度信任，這在其他主權國家極爲罕見。香港國安

法的制定實施，堅持和完善了「一國兩制」，各種攻擊香港

國安法所謂改變「一國兩制」的説辭，完全違背事實和

真相。

香港國安法既妥善處理了同香港基本法的關係，也妥

善處理了同香港本地法律的關係。一方面，香港國安法是

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、基本法和全國人大「５·２８」決

定而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，是在「一國兩制」框架下對基

本法建構的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補充完善和具體化。

香港國安法同香港基本法一道，共同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

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法律基礎。另一方面，香港國安法

作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專門法律，妥善

處理了與香港本地法律的關係。香港國安法充分兼顧香港

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的特點，在法律概念、規範結構、用詞

用語等方面實現了與香港本地法律的兼容、銜接、互補。

香港國安法橫跨普通法、大陸法兩大法系，兼具實體

法、程序法、組織法等法律規範，既尊重了香港的普通法傳

統，又爲不同法律體系的交流互鑑、共同發展提供了有益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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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。有了香港國安法，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囂

張氣焰受到沉重打擊，香港選舉制度和區議會等地區治理

制度得以系統性重塑，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得到全面落實。

香港國安法「一法安香江」，成爲香港由亂到治的「分水

嶺」，開啟了「一國兩制」實踐的新征程。

（三）完善香港選舉制度，守牢特別行政區管治權

選舉制度事關國家政權安全，必須確保選舉出來的管

治者都是愛國者。世界上没有一個國家、一個地區的人民

會允許不愛國甚至賣國、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掌握政權。把

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，這是保證

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，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。守護好

管治權，就是守護香港繁榮穩定，維護 ７５０ 萬香港居民的切

身利益。

爲全面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，從法律上堵死反中亂

港勢力循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的通道，守牢特別

行政區政權安全，中央通過「決定＋修法」的方式，即由全國

人大作出決定，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

附件二，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選舉制度。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

日，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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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》，明確完善選舉

制度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核心要素，授權全國人大常委

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。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３０日，十

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

附件一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》和附件二

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》。２０２１

年 ５月 ２７日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《２０２１ 年完善選

舉制度（綜合修訂）條例》，完成選舉制度本地立法工作。

完善後的選舉制度重點包括重新構建香港特別行政區

選舉委員會，擴大規模、增加界別、優化分組、完善職能；立

法會議員總數由 ７０ 人增至 ９０ 人；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

員會等。香港選舉制度經過此次完善，修補了原有選舉制

度的漏洞和缺陷，築牢了維護政權安全的籬笆，將反中亂港

勢力排除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，確保香港管治權牢

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。新的選舉制度，強化了行政和立法

之間的有效配合，減少了政治爭拗和對抗的干擾，讓特別行

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，致力於

破解香港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，實實在在地增進

廣大市民的利益福祉。實踐證明，新選舉制度符合「一國

兩制」原則，符合香港實際，爲確保「一國兩制」實踐行穩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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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、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制度支撐，是一套好

制度。

中央採取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

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，有效維護了國家安全，有力維護了

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，沉重打擊了反中亂港勢力，對香

港迅速止暴制亂、實現由亂到治的歷史性轉折發揮了決定

性作用，在「一國兩制」實踐進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

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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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香港特別行政區切實履行

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

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，

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，應當履行維

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。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以來，香港

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敢於擔當、善作善成，行政、立

法、司法機關各司其職，積極防範、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

全的行爲和活動，進一步築牢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屏障。

（一）歷史性完成香港基本法第 ２３條立法

完成基本法第 ２３條立法，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

人民期盼已久的共同願望。香港社會也普遍認爲這一立法

「欠帳太久」，呼籲盡快完成。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，全面

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，爲香港特別行政區完成基本法第

２３條立法創造了條件。２０２４年 １ 月，特別行政區政府啟動

立法工作。立法會依照法定程序逐條審議法案。２０２４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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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月 １９日，立法會全票通過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（以下簡

稱「香港國安條例」），並於 ３ 月 ２３ 日正式刊憲生效。香港

特別行政區終於履行了長期未完成的憲制責任。

香港國安條例全面落實香港基本法、全國人大「５·２８」

決定及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和義務，補上了香港

本地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的漏洞和短板。香港國安條例

同香港國安法有機銜接，寫入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

益是「一國兩制」方針的最高原則，全面體現了「一國」精

神。該立法對基本法第 ２３ 條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

和活動作出規管，並根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完

善了相關制度機制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全面有效防範、

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和活動。香港國安條例明

確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爲重要原則，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

本法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《經濟、社會與文

化權利國際公約》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有關規定享有的言

論、新聞、出版的自由，結社、集會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。香港

國安條例採用普通法制度下常用的法律草擬方式和習慣訂

立，充分吸收香港本地現行法律規定，並積極借鑑其他國家

特別是普通法國家同類立法最新成果和有益經驗，與國際

通行做法及規則相接軌。香港國安條例既是保安全之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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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促發展之法，明確規定確保特別行政區內的財產和投

資受法律保護，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，爲香港營造了更穩

定和更可預期的營商和發展環境。

（二）持續完善香港本地維護國家

安全的法律制度

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據香港國安法、香港國安條例，根據

實際需要制定、修改、完善有關本地法律，爲維護國家安全

提供更具體、更完備的制度保障。比如，２０２０ 年，行政長官

會同特區國安委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授權，制定中

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

實施細則，詳細列明執行各項措施的程序要求、所需符合的

情況和審批的條件等，爲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部門有

效執行香港國安法提供依據。２０２３ 年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

法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

十七條的解釋，修訂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，在保留原有海外

律師專案認許制度的前提下，明確不具有本地執業資格的

海外律師代理國家安全案件的條件和程序，有效化解了無

香港本地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代理國安案件引發的國家安

全風險。針對區議會曾一度成爲煽動「港獨」「黑暴」「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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炒」的平台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《２０２３ 年區議會

（修訂）條例》，使區議會回到基本法規定的非政權性區域

組織的正確軌道，強化其諮詢和服務功能，並明確區議員不

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，進一步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原

則。２０２５ 年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國安條例，通

過《維護國家安全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

國家安全公署）規例》《維護國家安全（禁地宣布）令》兩項

附屬法例，爲駐港國家安全公署依法有效履行職責夯實

基礎。

（三）有力開展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和司法

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切實承擔維護國

家安全的主要責任，加強統籌協調。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、

檢控、司法部門無畏無懼、恪盡職守，依據香港國安法、香港

國安條例等法律有效維護國家安全，捍衛公平正義。

———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。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，

依據香港國安法，共有 ９８ 人被檢控、７８ 人被定罪。針對逃

竄海外後繼續公然違反香港國安法、香港國安條例的反中

亂港分子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依法通緝，並採取指明潛逃者

懲罰措施。這是維護香港法治的正義之舉，是捍衛國家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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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安全的必要之舉，是保障香港長治久安的正當之舉，符合

國際法及國際通行慣例。衆多國家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都

具有域外效力，香港特別行政區通緝海外危害國家安全犯

罪分子的做法，借鑑了有關國家的法律和實踐，但更加理

性、克制，符合香港社會實際。

———司法機關公正審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。香港國安

法公布實施 ５年多來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審理了一系列

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，反中亂港分子被依法定罪判刑。

２０２５年 １２月 １５ 日，香港高等法院就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

國安法和本地有關法律案件作出裁決，黎智英兩項串謀勾

結外國勢力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立。香港特別

行政區法院準確適用香港國安法及本地維護國家安全法

例，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判決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確認，

任何人行使權利和自由時，不得拒絕承認香港是中華人民

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，法治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和權利不

是無止境、不是絕對的，否則濫用時的破壞力及顛覆性不言

而喻；香港國安法與本地法例之間是兼容、銜接和互補關

係。在保障庭審公正性和被告人訴訟權利方面，法院確認

指定法官制度不影響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，不設陪審團不

影響被告人的訴訟權利，有關判詞指出：設立指定法官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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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有助於提高審訊效率及一致性，法官履行職責時受司法

誓言約束，須嚴格依法履行其職能，並須完全不受政府的任

何干涉或影響，舉證責任、舉證準則、無罪推定、緘默權和公

正審判的權利等相關法律權利仍適用，就如高等法院原訟

法庭在設有陪審團的情況下審理任何刑事案件一樣。

———保障在囚人員各項權利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爲

所有在囚人員提供安全、人道、合適和健康的羈管環境，保

障基本醫療服務、心理輔導和宗教服務。特別行政區政府

根據《監管釋囚條例》及《監獄規則》，逐一審視觸犯危害國

家安全罪行的在囚人士是否符合減刑或提早釋放條件並作

出安排。有囚犯因在獄中積極悔過、表現良好，被研判不再

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，獲准提早釋放，體現了香港國安

法律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對人權的尊重保護。

（四）紮實推進國家安全宣傳教育

國家安全猶如空氣、陽光，受益而不覺，失之則難存。

維護國家安全没有「局外人」，人人都是國家安全的持份

者、受益人，也是國家安全的守護者、責任人。香港特別行

政區政府持續加強宣傳教育，不斷增強香港居民國家安全

意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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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打造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品牌活動。香港特別行政

區連續舉辦「４·１５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活動，採取開幕

典禮、主題講座、紀律部隊開放日等多種形式宣介國家安

全。香港特別行政區多次舉辦「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」，舉

辦「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 ５ 週年」論壇。２０２４ 年 ８ 月推出

首個常設國家安全展廳，全方位介紹總體國家安全觀，舉辦

有關專題展覽，至今累計吸引超過 １５０萬香港市民參觀。

———重點加強對青少年的國家安全教育。香港特別行

政區舉辦「全港學界國家安全常識挑戰賽」「全民國情知識

大賽」等系列挑戰賽。推動各級學校全面系統規劃和推動

國家安全教育。制定並更新中小學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

程框架》，將國家安全教育元素有機融入相關課程。

———創新方式開展國家安全教育。創建「香港修例風

波真相」專題網站，展示真實史料，讓「修例風波」警鐘長

鳴。推出《國安法事件簿》等電視節目，以案釋法增強國家

安全意識。製作國家安全教育動漫《安仔與熊仔》等，以活

潑生動方式推廣國家安全教育。培訓「國家安全教育地區

導師」和「青年國安大使」，向全社會宣傳普及國家安全知

識。全港 １８區每年舉辦國安嘉年華等活動，推動國家安全

教育進社區、進基層。現在，要安定安寧、不要暴亂動盪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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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榮昌盛、不要凋敝衰敗，要精誠團結、不要對立撕裂，要文

明法治、不要野蠻失序，已成爲全體香港居民的共同心聲。

在中央政府堅定支持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堅決履行維

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，完成一系列本地立法，構建了香港

國安法和本地法律緊密銜接、渾然一體的特別行政區維護

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。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日益健

全，機制愈發順暢，能力不斷增強，「國安家好」的共識深入

人心，全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強大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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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香港實現由亂到治

走向由治及興

經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共同努力，香港維

護國家安全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、發生歷史性變革。國家

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得到有力維護，香港繁榮穩定得到有

力促進，廣大居民福祉得到有力保障，香港進入從由亂到治

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，爲「一國兩制」實踐行穩致遠打下

堅實基礎。

（一）政權安全有效維護，治理效能顯著提升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，從根本上保證了特別行政

區的管治權由堅定的愛國者掌握。以憲法和基本法爲基礎

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牢固確立，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

制度成爲自覺。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新選舉制度先後成功

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、第七屆立法會選舉、第六任行政長官

選舉、第七屆區議會選舉、第八屆立法會選舉，當選者皆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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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國者。涵蓋行政長官、主要官員、行政會議成員、立法會

議員、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、公務員和區議員的宣

誓效忠制度建立健全並有效實施，符合「一國兩制」方針、

符合憲法和基本法、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高質量民主深入

推進。

行政主導體制運行順暢，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不斷提

升。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積極履行香港的當家人、

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職責，擔當作爲、奮發進取、善作善

成。第六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踐行「以結果爲目標」的施政

理念，把有爲政府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，敢於破除利益固化

藩籬，着力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。立法機關與

行政機關良性互動，立法會議員廣泛聽取市民意見，積極爲

政府施政建言獻策，更好發揮參政議政作用。區議會和關

愛隊、地區「三會」成員扎根基層，當好橋樑紐帶，用心用

情服務市民，成爲政府施政的助手、市民解決問題的幫

手。愛國愛港政團社團發揚光榮傳統，積極參與社會事

務，凝聚各方力量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

依法施政，一起撐香港、建香港。香港呈現出良政善治的

嶄新面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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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治尊嚴有力捍衛，社會秩序恢復穩定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，沉重打擊了反中亂港勢力

肆意踐踏法治，挑戰香港執法、司法機關的囂張氣焰，讓香

港引以爲傲的法治回來了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和活動受

到有效防範、制止和懲治，市民的各項合法權利在安全的環

境中得到更好保障，香港告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，恢復了安

寧、恢復了秩序、恢復了以往的活力，社會的穩定變得更加

持久。市民安心出行，商家安心營業，學生安心上學，商業

區充滿生機和活力，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充分保障，香港

重新成爲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。文化、藝術、體育、金融、經

濟、貿易等領域的盛事活動接連舉辦，國際大都市魅力更加

彰顯、風采更加動人。

香港司法法律界堅定擔當起香港法治守護者的責任。

特別行政區法院依法對「修例風波」中出現的嚴重違法犯

罪行爲作出了具有阻嚇性的判決。面對一些國家對香港依

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惡意攻擊，乃至恐嚇、威脅、制裁，香港執

法、檢控和司法人員以無懼、無偏、無私、無欺之精神，嚴格

公正司法，捍衛公平正義，贏得各方尊敬和讚譽。香港包括

普通法在內的原有法律制度得到保持和發展，法治「金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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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牌」享譽全球。國際調解院總部、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

裁中心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亞太地區聯絡辦公室紛紛落户

香港，這是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投下的「信心票」。

（三）營商環境持續優化，經濟發展蓬勃興旺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，爲市場注入了強大的穩定

性、確定性、可預期性，香港營商環境越來越好、各國投資者

紛至沓來。

香港經濟穩步增長。２０２３ 年香港順利走出新冠疫情，

本地生產總值連續保持增長，２０２４ 年全年突破 ３萬億港元，

２０２５年實質增長 ３ ５％。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地位更

加穩固，經濟自由度蟬聯全球第一，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評分

排名世界第三，世界競爭力排名重返全球前三，世界人才排

名大幅躍升至全球第四、亞洲第一。２０２５ 年恒生指數上漲

２７ ８％，港股 ＩＰＯ 規模同比增長兩倍、高居全球第一。香港

航空貨運量連續多年保持全球第一，船舶註冊噸位排名全

球第四，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排名全球第四。新動能新

優勢不斷聚集增強。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，北部都會區以

創新方式加速發展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正

式開園。有超過 ２７００ 家單一家族辦公室在港經營，當中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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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以上管理資產規模超過 ５０００ 萬美元。母公司在海外或

內地的駐港公司超 １１０００ 間，創歷史新高。全球投資者用

真金白銀爲香港未來投下「信心票」。香港仍然是舉世公

認的全世界營商環境最好的地方，是幹事創業、投資興業、

成就夢想的熱土。

香港內聯外通功能強化拓展，重要橋樑和窗口作用更

加凸顯。香港連續成功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，吸引

全球金融精英密集來港，２０２５年舉辦的第十屆「一帶一路」

高峰論壇，吸引相關國家和地區逾 ６０００ 名政商界人士參

會。香港總商會委託專業機構調查編製的「亞洲城市國際

化指數」中，香港排名第一。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，亞洲基礎設施

投資銀行宣布將在港設立辦事處。２０２５ 年全年香港吸引

旅客 ４９９０ 萬人次，同比增長 １２％。有外國駐港機構發布

的 ２０２６ 年有關調查報告顯示，９４％的受訪美資企業對香

港的法治表示信任。那些極力唱衰香港、大肆抹黑香港

營商環境和國際聲譽，鼓動在港企業撤離等言行，註定是

徒勞的。

（四）權利自由更有保障，市民福祉日益增進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，爲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各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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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自由提供了更好保障。香港國安法實施 ５ 年多來，檢

控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佔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比例不

到 ０ ２％。這充分説明香港國安法打擊的是極少數危害國

家安全的違法犯罪分子，保護的是絕大多數人的人權自由，

與某些國家肆意將經濟、技術、資本、貨幣、關税作爲泛國安

化武器有本質區別。香港居民依法行使各項權利，享有各

種自由，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，言論、新聞、出版的自由，

結社、集會、遊行、示威的自由，組織和參加工會、罷工的權

利和自由等，個人隱私受到應有保護。香港社會繼續保持

高度多元、五光十色，任何人不管持何種政治立場、奉行甚

麽理念，只要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，都可以在香港自

由地生活、工作、學習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發布系

統註冊的本地、內地和海外傳媒機構有 ２００ 多家，進入香港

的境外新聞媒體有增無減。所謂「香港國安法損害人權和

新聞言論自由」「以言入罪」「有了國安法就没有『一國兩

制』」等謠言，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。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，保障全社會集中精力拚經

濟、謀發展、搞建設、惠民生，廣大市民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
全感不斷增強。特別行政區政府通過推展「簡約公屋」等

有力舉措，使公屋輪候時間大幅縮短。「社區客廳」加速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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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，改善基層市民生活環境。地區康健中心作爲社區醫療

健康服務樞紐的作用強化，爲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基層醫療

健康服務。公共福利覆蓋及配套資助計劃進一步擴大，長

者醫療券拓展至粵港 大灣區內地城市更多醫療機構。首

間中醫醫院開設運營，跨境安老院新增多家。落實最低工

資「一年一檢」，取消強積金對沖，讓勞動者權益更有保障。

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」恆常化，更多企業提供職位支持香

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。香港市民得到了更多「看

得見、摸得到」的民生實惠。現在，香港社會戾氣少了，愛

國愛港人士揚眉吐氣，反中亂港言行遭到唾棄。愛國主義

教育廣泛深入開展，以愛國愛港爲核心、與「一國兩制」方

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日益形成鞏固，社會正能量不斷匯

聚、正氣不斷上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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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以高水平安全護航「一國兩制」

事業高質量發展

當前，中國進入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、

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，「一國兩制」實踐進入了新階

段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複雜、鬥爭依然

尖鋭激烈。新時代新征程，必須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爲指導，

牢牢把握「一國兩制」下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要求，堅定不

移建設高水平安全，護航「一國兩制」實踐行穩致遠。

（一）堅持中央政府根本責任和

特別行政區憲制責任相統一

「一國兩制」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，是中央政府和特別

行政區的共同責任。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

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，依法全面維護國家安全，行使相

關權力，包括處理特別行政區層面難以解決的維護國家安

全問題。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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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、立法機關、司法機關依法

有效防範、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和活動，並接受

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問責。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，中央主

導、特別行政區主責，符合「一國兩制」方針，是堅持中央全

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的生動

體現。

面對複雜多變的形勢，必須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「一

國兩制」實踐的全過程。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不

斷增強國家安全意識，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，全面準

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國安條例等法律，統籌傳統安全

和非傳統安全，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，及時研究解決出

現的新情況、新問題，持續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

制，提升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。

（二）堅持把特別行政區管治權

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

堅持把政治安全擺在首位，是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的

生命線。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。反中亂

港勢力對特別行政區政權的攻擊，實質上是企圖推翻中國

共產黨領導、破壞國家的根本制度。「一國兩制」下維護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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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安全，不僅要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的安全，全面落實

「愛國者治港」原則，確保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

國者手中，而且要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根

本制度和國家政權的安全。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，必須

立場堅定、旗幟鮮明，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。

「修例風波」殷鑑不遠，國家安全警鐘長鳴。維護政權

安全必須把反中亂港勢力排除在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之

外，嚴防打着所謂「民主」「自由」「人權」口號的「軟對抗」，

嚴防海外反中亂港活動倒灌香港。必須發展壯大愛國愛港

力量，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「一國兩制」的統一戰線。

必須堅定走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，通過舉行高

質量的選舉，把愛國愛港立場堅定、管治能力突出、熱心服務

公衆的賢能人才選入管治團隊。必須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，

推動行政與立法良性互動，不斷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。

（三）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

國家安全是每個人的安全，攸關香港全體居民和各國

投資者的利益福祉。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不追求「絕

對安全」，或者「泛化安全」，對人權保障作出了完善的規

定，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有關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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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。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的界

限，保障個人和組織依法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受影響。在追

訴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過程中，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

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；犯罪

嫌疑人、被告人享有盡早接受司法機關公正審判的權利。

尊重和保障人權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

鮮明特色和重要經驗，必須長期堅持。香港居民和法人與

其他國家、地區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正常交流以及在港外國

人的各項權利依法得到保障，不會受到任何影響。正常的

官方往來、商業交易、科研合作、學術交流和民間交往等活

動，都受法律的充分保護。

（四）堅持在法治軌道上維護安全

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，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

法、香港國安法以及本地法律開展工作，有法必依，違法必

究。堅持罪刑法定，法律規定爲犯罪行爲的，按照法律定罪

處刑；法律没有規定爲犯罪行爲的，不予定罪處刑。堅持法

律不溯及既往原則。遵循法律的正當程序，奉行無罪推定，

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。任何人已經司

法程序被最終確定有罪或宣告無罪的，不得就同一行爲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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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審判或者懲罰。執法機關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行使執法

權，遵守法定程序，接受司法審查。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獨

立行使審判權，依法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，不受任何干

涉。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嚴

格依法履行職責，依法接受監督。

保持香港普通法制度，持續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

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，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

法律體系，確保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，更好發揮法治固

根本、穩預期、利長遠的保障作用，不斷增強香港居民和國

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。

（五）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

安全是發展的前提，發展是安全的保障，維護安全和推

動發展都要堅定不移。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，是在發展

中形成的，同樣要在發展中鞏固和提升。推動發展，絕對

不能忽視安全。過去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

機制不健全，政治爭拗和社會亂象不斷，錯失了很多發展

良機，民生福祉受到影響。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爲了讓香

港更好地發展，讓香港居民過上更好的日子，讓投資者的

合法權益得到更好保護。樹立發展是硬道理、安全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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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道理的理念，既抓好高質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，又抓好

維護國家安全這個頭等大事，把香港繁榮發展建立在確

保安全的基礎上。

新形勢下應推動發展和安全動態平衡、相得益彰，堅持

促進創新和防範風險相統一。鞏固提升香港獨特地位優

勢，不斷增強發展新動能。更加重視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以及

海外利益保護等非傳統領域的安全，切實防範外部敵對勢

力干預破壞，進一步健全反制裁、反干預、反「長臂管轄」制

度機制，完善風險監測預警體系，有效化解重大風險，實現

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，保持社會大局穩定。

（六）堅持在開放中維護安全

「一國兩制」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，塑造的是開放型安

全，強調在開放環境中動態維護國家安全。香港背靠祖國、

聯通世界，是久負盛名的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中心，一直保

持自由港地位，實行零關税政策，自由開放雄冠全球。作爲

連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體系的關鍵樞紐，在香

港維護國家安全，就是維護全球產業鏈、供應鏈、資金鏈安

全，就是維護國際經濟金融安全，就是維護經濟全球化的基

本秩序。在高度國際化環境下，香港既堅定不移維護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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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，又堅定不移保持開放，在開放中保安全，以安全促

開放。

堅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進高水平開放，確保營商

環境更加自由開放，資本市場更加有活力、有韌性，資金、人

員、貨物、數據等要素流動更加便捷，國際交往合作更廣泛、

更緊密，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不斷提升。香港繼續從其他

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，終審法院繼續

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，外

來的律師繼續依法在港工作和執業。世界各國各地區投

資者的合法權益繼續得到平等保護，不同的語言、不同的

族裔、不同的文化交流互鑑，多元文化共存交融的特色愈

發彰顯。

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，中央政府始終全力支持香港

建設高水平安全，全力支持香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隱患，全

力支持香港廣泛拓展國際聯繫，全力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

定。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全面準確、堅定不移貫徹「一國

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的方針，堅持「一國」之本，尊

重「兩制」差異，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

變，保持香港國際自由港和單獨關税區地位長期不變，保持

普通法制度長期不變，切實保護私有財產、企業所有權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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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繼承權以及投資者在香港的安全和合法利益。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，夯實了「一國兩制」實踐的

安全根基，進一步充實了我國國家安全體系，對在高度國際

化、全面開放條件下維護國家安全進行了成功探索，豐富了

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的內涵，也爲各國各地區維護國家

安全作出了新示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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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　 束　 語

「一國兩制」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波瀾壯闊，歷

程極不平凡，成就有目共睹。香港今天安定繁榮的良好局

面來之不易，必須倍加珍惜。一個既安全又自由、既安全又

發展、既安全又開放、既安全又生機勃勃的香港，符合「一

國兩制」方針，符合國家根本利益，符合香港居民福祉，符

合外來投資者利益。

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，本質上是堅持和發展「一

國兩制」事業的實踐，是保護 ７５０ 萬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權、

尊嚴和福祉的實踐，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實踐。當今

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，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，

維護國家安全只有進行時，没有完成時。中央政府堅定支

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準確貫徹「一國兩制」方針，堅定扛

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，持續築牢國家安全屏障，以高

水平安全護航「一國兩制」實踐行穩致遠。

有了高水平安全的香港，定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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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戰，在動盪不安的世界中穩如磐石；有了高水平安全的香

港，定能主動識變應變求變，廣泛凝聚社會共識，在改革中

開創香港發展新局面，實現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；有了

高水平安全的香港，定能充分發揮「一國兩制」制度優勢，

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

進強國建設、民族復興偉業中創造新輝煌、作出新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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